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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环境监测人员对化工企业开展环境监测

县政府副县长亓峰检查百善环境连片整
治工作

县环境监察人员开展环境执法检查

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旭检查企业
环保法执行情况

一、县政府把污染减排摆上重要

议事日程，将污染减排目标任务纳

入县政府年度综合考核指标。目

前，全口径减排企业37家，均已通过

环保部核查。围绕污染物总量减排

目标任务的要求，对列入重点考核

的治污项目的县第二污水处理厂二

期项目进行周密部署、精心谋划、倒

排工期，确保项目工程按期投入使

用。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部署

减排工作，督促检查重点减排项目

落实情况；分管领导经常深入污水

处理厂现场，督促工程进度，现场解

决问题；县政府多次召开县第二污

水处理厂二期项目建设调度会，促

进污染减排重点项目的建设，确保

及时发挥减排效能。二、制定落实

污染物减排计划。2014年，濉溪县

12家企业被纳入减排项目，其中农

业源 10家、工业企业 2家。为确保

全面完成我县2014年的减排控制目

标（COD 总 量 控 制 目 标 控 制 在

399.49 吨、氨氮 48.94 吨、二氧化硫

825 吨），按照淮北市政府下达濉溪

县减排任务，结合县实际，制定了全

县污染物减排计划，明确污染减排

工作目标和具体任务。对县第二污

水处理厂和新源电厂，加大监管和

指导力度，确保完成减排序时进

度。到 2014年 4月底，濉溪县完成

COD年度累计减排量 139.82 吨，氨

氮 16.15 吨，分别完成今年任务的

35%、33%；二氧化硫年度累计减排

量280.5吨，完成今年任务的34%。

强化污染减排监管，推进企业清洁生产

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市环保局的关心支持下，濉溪县环保局强力推进生
态环境保护与监管力度，围绕《环境保护法》的贯彻落实，推动濉溪县环境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为
建设“实力濉溪、活力濉溪、魅力濉溪、美好濉溪、生态濉溪”打下坚实基础。

强化政策宣传，
提高全民环境意识

一、开展常规宣传。利用“五五”普法、

“4.22地球日”、“六·五”世界环境日等特殊

节日，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印发宣传

单、设立咨询台，以及在沿街及显要位置制

作大型广告牌及高炮等形式，大力宣传《环

保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印发各类环境宣传

手册、宣传画6万多份，悬挂宣传横幅620

幅，制作展板、专栏、黑板报98期，张贴宣传

画380张，编印PM2.5宣传资料数万册。接

受环保咨询460余次。二、突出特色宣传。

将宣传与监管相结合，印发《致企业一封

信》、《环保明白纸》等进行宣传；在各中小学

校举办青少年环保法律知识讲座、竞赛、环

保有奖猜谜19期次，参与人数6000多人；与

群众进行“零距离”、面对面的交流，解答环

境保护方面疑难问题和环境维权方面的困

惑，为环境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营造了良好

的社会氛围。

强化水污染防治，
改善水环境质量

一、每月对全县2家污水处理厂和19家

重点企业监管频次不少于3次，一般企业不

少于1次的监管。重点检查污染治理设施的

运行情况和污染物的达标排放情况，及时发

现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明确专人、规定时

限，责令企业限期完成整改，督促企业污染

治理设施正常运转，达标排放。二、开展饮

用水源地保护检查。今年，濉溪县组织对饮

用水源地周边环境（一级保护区范围）开展

检查，保证饮用水水质主要指标达标，确保

居民饮用水安全。近期，环保部门对全县80

处集中饮用水源地，制作了80多块重点饮用

水源地标牌，目前正在实施中。三、加大对

国控、省控重点污染企业的环境监管力度，

加大监测频次，强化日常环境监管，扎实开

展后督察，确保各企业稳定达标排放。四、

加大汛期和河流考核断面监测频次，防治地

表水污染。濉溪县共9条河流，其中4条河

流被列为市级以上考核断面，每年汛前，濉

溪县政府下发《关于做好汛期水污染防治的

通知》，对枯水期、平水期和丰水期不少于3

次的监测，确保水质达标。同时，对沿岸16

家企业加强监管，防止企业偷排漏排，保证

企业达标排放。

一、强化污染源治理，削减污染

物排放总量。提升脱硫效率。督促

中利电厂、力源电厂、恒力电厂、新源

电厂按要求，完成了脱硫设施建设，

全县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较2010年减

少6826吨，下降67.6%。严控颗粒物

排放。完成4家火电、5家水泥等重

点企业燃煤锅炉的除尘设施升级改

造，减少烟（粉）尘对环境的影响。加

强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控。辖区内20

蒸吨以上燃煤锅炉及部分煤矸石砖

厂安装了烟气在线监测设施，并定期

督查其污染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

行。同时，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有效遏制了恶意偷排污染物现象。

二、推进城市综合整治，坚决遏

制扬尘污染。大力整顿燃煤锅炉。

通过煤改气、改电、改热水配送等措

施，对城区生活小锅炉和企业锅炉进

行了整治，现已有6家企业、10家浴

池改用清洁能源。加强餐饮油烟治

理。对新建餐饮服务经营项目严格

环保审批，规模较大的餐饮企业安装

油烟净化装置，并确保正常运行，减

少油烟排放。削减第三产业用煤

量。县城宾馆、酒楼、小型餐馆、火锅

店均使用了清洁能源。强化道路扬

尘防治，最大限度减少扬尘污染。强

化烟花爆竹燃放管理，减少烟花爆竹

的燃放，从而减少有毒有害气体的排

放。2012年以来，濉溪县共收缴、销

毁劣质烟花爆竹2000余万头，行政

拘留非法运输烟花爆竹12人。

三、加强监测监管，提升环保治

理水平。加强机动车污染防治。

2012年9月，开展了机动车环检标志

核发工作，2013年 9月，对机动车尾

气排放开始进行监测，监测不达标

的，进行治理改造。目前，濉溪县共

发放机动车环保标志18157个；推行

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促进节能减

排。加强环保设施运行情况监管。

对一般污染源，每季度监察一次，国

控企业每月3次监管。深入涉重、涉

危、化工、造纸等重点企业，开展专项

检查及环境安全隐患大排查。

四、严格项目准入，退出重污染

企业。按照“以新代老、增产减污、总

量减少”原则，对大气污染物排放大、

能耗大、效益差的工业企业，依据产

业布局进行调整，有重点、分层次、分

区域、分时段进行搬迁、改造或停产、

关闭，从源头上控制废气污染的产

生。近年来，共否决小电镀、小化工、

小造纸等28家企业入驻，取缔关停煤

矸石烧渣场35家，石料厂66家，粘土

砖企业 11家，造纸企业 1家。取缔

“十五小”、“新五小”企业11家，淘汰

鸿源煤化焦炉2座、国光纸厂造纸生

产线2条、富发纸厂造纸机2套，搬迁

主城区内群众反映强烈的企业4家，

有效控制了污染物的排放。

五、注重生态环境，提升城乡环

境质量。农村生态环境得到较好保

护。加强对农药、化肥使用的宣传和

引导，控制农药、化肥过量使用，严禁

田间焚烧秸秆。开展规模化畜禽养

殖场和屠宰场的污染调查，强化了环

境监管。加强矿山生态环境治理。

通过对矿山开采塌陷形成的湖泊和

窑厂挖土造成的耕地破坏等一系列

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矿山生态环

境得到了较好的恢复与重建，濉溪县

土地复垦项目13个，共治理塌陷地

31713亩。大力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

治。2011年以来，濉溪县完成农村环

境连片整治项目投资1000多万元。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涉及3个镇

18 个行政村 69619 人，受益人口

53011 人。已建成省环境优美镇 1

个、省级生态村12个、市级生态村12

个。在光明村新建1座垃圾焚烧站，

日焚烧垃圾40吨。在丁楼村建垃圾

中转站一座，日处理垃圾40吨，在张

庄村建垃圾中转站一座，日处理垃圾

20吨。

强化大气污染防治，切实改善空气质量

濉溪县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和

环境监测站,承担濉溪县的环境监

察和监测执法任务。目前，大队共

拥有执法车 9 辆，配备了必要的执

法取证和监测设备。近年来，县政

府先后投入 233 万元（县环境监察

能力建设 103 万元，环境监测能力

建设 130 万元）用于环境执法能力

建设。县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和

环境监测站分别于 2010年 10月和

2013 年 12 月通过环境监察标准化

建设（中部三级标准）和环境监测

能力验收，为濉溪县环保工作再上

新台阶打下坚实基础。

强化执法能力建设，提升环保工作水平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和农村工委会主任吴金山，省环保厅副厅长殷福才检查濉溪大气污染防治情况。

只为生态更美好
——濉溪县环保局工作纪实


